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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年 10月, 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王国、德意志各诸侯、瑞典王国、西班牙、罗马教廷、

威尼斯、瑞士各州等欧洲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双边和平条约,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后来被学界认为是近代国际法诞生的主要标志。〔1〕这部和约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历史地

位,是因为它确立了作为现代国际法基石同时也是现代国际政治基石的“国家间体制”,也就是

把国际社会确立为由独立、自治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平权社会”。整个国际法大厦,就是在这个

体制上建立起来的。从和约诞生到今年,刚好 350年,这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已经走

过了三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

三个半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政治方面, 当初主要由欧洲国家以国家间

体制为基础组成的区域性的“国际团体”,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增加,已经发

展成为由 180多个国家组成的名副其实的全球国际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 从 18世纪的工业

革命、本世纪初以量子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到本世纪中期以来以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生命

科学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人类取得了巨大的科技进步。在经济方面,由于科技进步的推动作

用,世界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从 19世纪的航海贸易, 20世纪的金融资本流通,到方兴未艾的

网上经济,世界大市场的概念正在被经济全球化的新概念所取代。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各国之

间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往来空前频繁,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不可阻挡地渗透到了社会

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

在国际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反映国际政治关系的国际法,

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人类两度经历了造成数千万人丧生的世界规模的“惨

不堪言之战祸”,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以核武器为威慑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对抗;另一方

面,国际社会的规范化和组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以联合国宪章、关贸总协定、海洋法公

约为代表的国际法体系,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组建了国际联盟、联合国这样的一

般政治性国际组织,其他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达 2万多个,它们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事务中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纪念国际法诞生 350年之际, 人们不禁要思考,国际法的发展依循着怎样的规律? 如何

在对这种规律加深认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和运用国际法,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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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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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社会是一个运动变化的结构

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不过,结构并不是事物一成不变的构造,而是运动变化着的

物质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结构现象中,“热耗散结构”在最近的 20多年中引起科

学家的深切关注。所谓热耗散结构, 是指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热不平衡所引起的物质凝聚、扩

散运动中发生的结构现象, 它是无序中的有序、不平衡中的平衡现象。〔2〕社会是自然的特殊形

式,因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同热的凝聚、耗散、平衡的结构运动是相通的。

人类文明起源于地球上许多不同的区域。最初,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就象在水

盆里分开点了几滴墨水,各自几乎“孤立地”发展着, 完全谈不上“国际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

步,文明不断发展,文明之间的联系也就必然发生。就象热耗散一样,文明在凝聚、生成的同时,

也进行着扩散、交融。在这个过程中,文明之间发生了无以计数的激烈冲突, 同时,也实现了各

种各样的平衡。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文明内部, 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文明的结构形式不断

发展,在经历了激烈冲突和平衡的过程之后,国家成为文明的基本结构形式。此后,人类文明之

间的关系,基本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从国家产生到 1648年欧洲国家间体制形成

的漫长岁月中, 国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人类社会只是不自觉地在较大范围中, 把

国家作为处理文明之间关系的自然单位,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是处理更大范围社会关系的基本

单元。1648年之后,国家作为文明的结构形式,进入自觉阶段,人类开始自觉地运用国家这种

结构形式处理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因此, 1648年前的国际社会可以称为“自然的国家社会”,

1648年后的国际社会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人们把这个国际社会称为“国家间体制的

国际社会”。

国家间体制是国际社会冲突与平衡的结果,是在自然的国际社会无以维系的条件下,国际

社会达成平衡的产物。15世纪时,欧洲已经形成一个自然国家众多、交往频繁、联系密切的自

然国际社会。然而,由于调整国际关系的基础尚未形成, 因而国家间的征服和吞并带来了几个

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欧洲宗教战争之后, 终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

志,确立了欧洲国家间体制。

这以后, 从“欧洲的列国体制”到“世界的列国体制”, 国家间体制始终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基

础。有结构,就有结构的失衡与平衡。在文明的发展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总是凝聚着

新的热点,成为失衡的因素。但是,失衡之后总是要达成新的相对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不是

回复,而是发展,是国际社会结构的上升和前进。

二、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相对平衡的表现形式

法律是政治的表现形式,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表现形式。国家间体制萌生于欧洲国际团

体,至本世纪 60年代终于扩散到全球。这个体制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使国际社会两股相

反或相对的力量达成平衡: 一股是国家谋求独立,一股是国家需要往来。国际法从其诞生之日

起就建立在国家间体制之上,并且忠实地反映着这个体制的每一个变化发展。

·140·

法学研究　　　　　　　　　　　　　　　　　　　　　　　　　　　　　1998年第 6期

〔2 〕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41页。



最初的国际法与今天比起来,简单到这样的程度:它只是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系列

双边条约的组合)确立了各国的主权。从那时起到 1856年的二百年间,国家之间一直只签订双

边条约,而且内容主要是和约。而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往来关系,主要是靠习惯,在海洋航行、外

交关系、中立关系、战争等领域产生了许多习惯法。虽然这些习惯有的来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之前自然国家相互往来的习惯,但只是在纳入国家间体制之后,才具有现代国际法上的意义。

国际法学者把这些习惯法加以总结和发展,为发展国际法起了很大作用。

1856年以前国际法主要是习惯法,这一状况表明,当时国际社会的相对平衡尚能在习惯

法规则下维持。然而, 国际社会失衡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这些力量来自许多方面:国家的变

动(革命)、国际社会主体的增加(移民国家、其他自然国家)、殖民运动、通讯运输的发展、国际

海峡航行和国际河流的管理、气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但是,这里的大多数因素都未能推动

国际法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国际法主体方面的变化仍然通过习惯法和双边条约来调整,通讯

运输和科技文卫方面的合作通过建立国际行政组织来协调。

推动 19世纪下半叶国际法发生重大发展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反映国际社会结构失衡的战

争的破坏力量。在 1830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 1853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1856年出现了第一个多边条约《巴黎条约》, 随后在 1899年和 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形

成了编纂国际法的热潮,签署了一系列公约。虽然这些多边条约和公约全都是关于战争法和中

立法的,但是无论如何,国际法进入了条约法的时代,国际法得到了转折性的发展。

本世纪初, 国际社会的失衡因素在继续增长,主要是殖民地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经济

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国际关系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协调。于是,爆发了以争夺殖民地为主要目的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其后遗症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战面

前,猛烈爆发的失衡因素几乎把国际法破坏殆尽,但是,大战之后, 新的平衡又使国际法得到了

更高层次的发展。一战之后,国际法发生了更大的变化:限制和废弃战争权、出现了第一个一般

政治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二战之后,国际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国

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产生了更加完善的一般政治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形

成了联合国宪章下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实现了殖民地的独立;形成了以联

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与社会合作体系; 系统地开展了国际法的编纂与发

展,等等。这样,困扰人类近一个世纪的两大主要失衡因素才得到了基本的消除和控制。国际

社会的再平衡使国际法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三、国际法在国际社会平衡与失衡的矛盾运动中继续发展

当代国际社会在规范化和组织化方面的迅速发展, 使不少学者产生了否定国家间体制的

想法。尤其是欧盟的发展, 更使这种想法受到鼓舞。确实,世界大同的理想总是鼓舞着一代又

一代人,人类的和平理念和善意合作的愿望是宝贵的,但是,国际社会的现实还远未达到超越

国家间体制的程度。首先,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人类直到本世纪 60年代,才刚刚实现国

际社会的普遍性, 才真正使国家间体制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结构。这一切仿佛昨天才发生,而

今天就要否定和跨越, 恐怕为时太早。让占国家总数近三分之二的、几乎是在昨天才刚刚获得

独立的国家放弃主权, 那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差别来看, 国家仍然应当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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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元是由社会生活的“相关性”决定的。部落联盟之所以被国家所取代,是因为人类生活的

“属人相关性”已经被“属地相关性”所取代。而在今天,虽然世界各地的联系性已大大加强,但

国际社会的相关性与国内社会相比, 还差得很远。殖民地之所以实现独立,英联邦之所以名存

实亡,美国之所以成为统一国家,前苏联之所以解体而又保留为独联体, 等等,都表明,一定区

域人民的利益相关性, 既是他们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也是他们摆脱别国统治、组建独立国家

的原因。在社会生活的相关性还远未达到全球化的时候,主权国家决不会消亡,国家间体制也

就必然存在。

第三,从各国的国力比较来看,广泛存在的国力不平衡现象,在往日是一种失衡因素,而在

今天却转化为维持国家间体制的平衡因素。无论国力较强的国家,还是国力较弱的国家,都鉴

于这种因素而不愿意在根本上放弃主权。

以上这些方面是综合起作用的, 从单一因素来判断国际社会桔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可取的,

因为,国际社会结构是“国家间诸种力量平衡的结果”。当然,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际

社会的相关性空前地增强了,而且,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幸历史还记忆犹新。因此,在国家间体制

的基础上, 国际社会无论在和平与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与社会方面, 都必须而且必将进行广

泛的合作。我们在坚持认为国家间体制不会被废弃的同时,也坚持认为国际社会的合作必然越

来越广泛。实际上,国际法的发展,就是在侧重国家主权为一端与侧重国际秩序为另一端的矛

盾天平上运行的, 也就是在维护国家间体制与加强国家间合作的矛盾斗争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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